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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上思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

承包人 (全称):广西丰信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上思县 ⒛24年公正乡彩林村水库美丽移民村项目 施工及有关事项协

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一 )工程名称:上思县 2∞4年公正乡彩林村水库美丽移民村项目 。

(二 )工程地点: 上思县公正乡彩林村灶肥、寺交、叫吞、百林、百笃、等从、肥余屯 。

(三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

(三 )资金来源: 财政性资金 。

(四 )工程内容: 硕化道路、硬化地坪、晒场、排水沟、暗埋排水管、太阳能路灯、树池、毽

身器材、栏杆等;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

(五 )工程承包范围: 硬化道路、硬化地坪、晒场、排水沟、暗埋排水管、太阳能路灯、树池、

健身器材、栏杆等;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

二、合同工期

删 开工日躲 γ’ζ 年⊥ 月丑 氐 俱 体以发包人书面通知妯

汁划竣工日期:0泣茎△~年 丿冫 月 2鲜i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只180日 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

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建设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一 )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大写)壹佰捌拾肆万柒仟伍佰伍拾柒元柒角玖分α 1847557.” 元);

其中 :

建安劳保费为:人民币 (大写) ▲俜 / 元)



安全文明施工费为:人民币 (大写)肆万叁仟壹佰陆拾捌元捌角贰分∈ 43168.82 元)

(二 )合同价格形式:包工包料,固定单价合同 。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吕楠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本合同的文件 :

(一 )成交通知书

(二 )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 ;

(三 )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四 )通用合同条款 ;

(五 )技术标准和要求 ;

(六 )图纸 ;

(七 )己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

(八 )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做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 ,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印鉴。

七、承诺
(一 )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

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二 )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

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三 )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竞争性磋商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一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二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天 以上9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9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争议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

的采用下列第 (二)种方式解决 :

(一)提交防城港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匹 年 Ι 月立 日犰

十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上思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办公室 签订。

十三、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生效。

十五、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陆 份

发包人: 上思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

(签字 )

地址 :

邮政编码 :

电话 :

传真 :

开户银行 :

发包人执 叁 份,承包人执 叁 份。

承包人:广西丰信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

丬吻
u

地址:广西壮族 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建设路 8号

(中 国人民银行崇左市中心支行)职工之家

邮政编码 :532⒛ 0

电话 : 0771ˉ 7945267

传真 :

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左东源

名城支行

贝长号: 20073301040005542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

(签字 )

一〓〓力彡〓吻吻〓̌

账号 :

hxae1dc45da0bb4a86b0dda844a127e585

hxae1dc45da0bb4a86b0dda844a127e585



第二部分 合同通用条款

本项目的
“
合同通用条款

”,采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建设部颁发的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 (GF-⒛ 17-O⒛ l)的 “
合同通用条款

”
。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l。 1词语定义

1,1。 1合同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盖章确认的对合同内容有实质性影响的会议

纪要、签证、设计变更等文件或者书面补充协议

1.1.2合 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

名  称:   /

资质类别和等级:卫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 1。 2,5设计人 :

名  称:~__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双方根据施工作业需要另行商定  。

1,1.3,9永久 占地包括 :    无

1.1,3.10临时占地包括: 双方根据施工作业需要另行商定,且不得超过商定的范围    。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按合同签订时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工程所在地政府的有关

法规和规章执行;上述法律、法规有修订的,按新修订的执行,有冲突的按较严格的执行。   ~

1.在 标准和规范

1‘ 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执行国家、行业和地方颁布的所有现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若上述标准和规范作出修改时,则 以修订后的新标准和规范为准 ,

有冲突的则以比较严格的为准。    。

l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行业标准 ,

如有不一致,以标准高者为准。

·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合同协议书 ;

(2)成交通知书 ;

(3)磋商书及其附录 ;

(衽 )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5)通用合同条款 ;

(6) 技术标准和要求 ;

(7)  图纸 (如有)   ;
(8)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9)  其他合同文件   。

说明: (6)、  (7)、  (8)、  (9)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

单或预算书、其他合同文件四者之一,其优先顺序可根据采取的不同合同方式由双方约定。

1。 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 6.1图 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进场前 3天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 四套,承包人需要缯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

制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  承包人承包范围内的所有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资料  。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 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工程进度计划等应当由承包人编制睑

与工程施工有关的文件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合同签订后 7天内;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陆套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纸质文件 (加盖承包人公章并由项目经理签字)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文件之日起 7日 内  。

l,6.5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 承包人应在施工现场保留一套完整的施工图纸9供工程师及有关人

员进行工程检查时使用9未经发包人同意不许将图纸泄露和转让给第三方。

1。 7联络

1。 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七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

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施工现场发包人办公室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发包人代表 (现场)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施工现场承包人办公室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项目经理或技术 (现场)负责人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施工现场监理人办公室 (如有)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现场项目监理部监理人员 (如有 )。

1。 10交通运输

1,10.1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按本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  以工程施工红线界定  。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 由承包人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费用自理  。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1.ll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

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发包人   。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按本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杈的归属:   发包人   。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按本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按本合同通用

条款执行。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工程量偏差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调整  。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及其调整办法:    工程量以实际发生为准  。



2.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

身份证号 :

职  务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 :

工图纸、变更等  。

按 国家有 美姗范耍求执 行 ,伺l括与本 工稗有 美 的所有诱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督促指导监理工程师行使职权9协调施工现场各方面的关

系,协调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有关设计和技术签证2左理Σ签认现场

经济技术签证 ,审核工稗讲唐报表筝    。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 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施工场地应当在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

前三天具备施工条件并移交给承包人,具体施工条件按专用合同条款 2,4.2条款约定执行;发包人最迟

应当在移交施工场地的同时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这些资料的判断、推论和决策后果完全由承包人承担。

2,4.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提供施工中的用水用电 。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无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否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无    。

发包人提供的支付担保格式见合同附件 2。

3。 承包人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   陆套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  承包人承担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 按专用条款 13。 2条 ,本工程造价对应所要求的时间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   送达发包人代表签收  。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①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文物保护建筑 )、 古树名木的保护要求及费

用承担:承包人施工时应探明并负责保护且承包费用,施工时如损坏地下管线、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

所发生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②取土场、弃土场及拆除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由承包人 自行解决 ,但不得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并

承担相关费用。

③从事拆除、安装等施工工作须专业人员实施的,承包人须按规定安排有资质人员实施 ,如须购

买保险的,承包人应当为施工人员购买保险,费用自理。

④按照广西壮族 白治区总工会、广西壮族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组建工会和职工维权工作的意见》 (桂工发 [2013]29号 )相关规定,承包人应在收到成交通

知书 (或成交通知书)之 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成立项 目工会并拨缴工会经费 (建会筹备金 )。 应缴工

会经费额的参考标准号

a.房建工程 (含厂房和高层)的工会经费为工程顶 目成交价 ×10%× 现 :

b.学 牛公寓及教学综合楼 的工会经费为工程项 目成交价 ×6%× 2‰

c.市政工稗 的工会经费为工稗顶 目成交价 ×sVO× 2‰

d。 装饰工程的工会经费为工程项 目成交价 ×绱 ×2%。

承包人组建项 目工会的同时,从审批办证大厅建设窗口领取并填写 《地方税 (费 )综合申报表》 ,

续;区直企业可到区地税局办理工会经费缴费手续。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姓  名 :

身份证号:  452130198306302729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二级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桂 245222300733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桂建安 B(⒛23)0003847;

广西建筑市场诚信卡卡号:            ;

联系电话:       13667866440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建设路 8号 (中 国人民银行崇左市中心支行)职工之家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仅限于本项目施工过程的施工管理和签署经过单位审核与



本项目相关的资料,不得代表单位借款和赊购材料,在末取得单位的书面授权时,不得代表单位签Ι

任何文件资料 。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 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不得少于当月施工时

间的 80%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有权要求承

包人支付违约金 10000元 /人/次 (人民币) ,该违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未经发包人同意或无正当理由,项 目经理每

月在岗带班时间少于当月施工时间 80%的 ,少在岗带班一天,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违约金 ⒛OO

元/日 (人民币) ,该违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响应文件所承诺的人

员一致,并在开工日期前到任。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竣工证明材料前,项 目经理不得同时兼任其他

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 (符合桂建管 (⒛ 13)17号和桂建管 (⒛ 14)25号文除外 )。 未经发包人桓面同

意,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视为违约,按 10000元 /人 ·次 (人民币)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逃

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3,2.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因承包人项目经理不称职,发包人要求

调换而未及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必须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OO0元 /人 。次 (人民币),该违

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3。 3承包人人 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 (格式见合同附件 3)的期限 :

开工前 3天   。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因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不

称职,发包人要求调换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或未及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必须向发包人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标准:技术负责人 10000元 /人 ·次 (人民币);专业工程师 5000元/人。次 (人民匝L

该违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3.3,钅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须经发包人或监理人书面同意 。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项 目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及其承诺的

其它在场管理人员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不准擅自更换,擅 自更换项目技术负责人按 10OO0元 /人 ·次 (人      :

民币)支付违约金;擅 白更换专职安全员按 5000元/人 。次 (人民币)支付违约金;擅 自更换其它在场

管理人员按 3000元 /人·次 (人民币)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未经发包人同意,项 目技术负责人擅自

离岗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按 ⒛00元 /人 ·次 (人 民币)支付违约金;未经发包

人同意,专职安全员擅白离岗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按 ⒛00元 /人 ·次 (人 民币)

支付违约金;其它在场管理人员擅自离岗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按 1000元 /人 。

次 (人 民币)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股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全部工程禁止分包 (即 本工程不得分包)   。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无  。

3‘ 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无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1)除前款约定的分包内容外9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9承包人可以将其他非主体、非关键性

工作分包给第三人,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

请求和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本项目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名单详见合同附件 4。

(2)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 7天 内,承包人应当将一份副本提

交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3)未 经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

应款项9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4)承包人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视情况扣除其履约保证金 :

①个人承包工程,包括本人单位及外单位人员承包,发包人不承认其个人拥有任何资质等级及营

业许可资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②几个人联合承包工程,就地组织暗分包队伍,不具备完成本工程的技术、机械能力,被发包人

判定为没有能力履行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③就地转包全部的工程,以谋取高额转让费、管理费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④承包人有部分分包现象 (其中包括冒充承包人下属单位的挂勾单位,凭 口头协议参与施工的分

包人及其他暗分包个体户),一经发现核实,发包人将采取驱逐该暗分包人措施。没收全部履约保证

金。

3,5,4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L

3.6工程照管与成 品、半成 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白发包人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

之日起,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直到工程验收通过并移交甲方之日止。

3.7履约保证金

无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 :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杈限:

在。监理人

详 卩‘峰理合 同

详 卯‘恪胛合 同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 由承包人提供并承担相

关费用。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姓  名 :

职  务 :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    ;

广西建筑市场诚信卡卡号:    /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详见监理合同  。

4。 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 ,

(D  按本合同通用相关条款执行  。

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 :

5.工程质量

5.1质量要求

5^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无     。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

5.3隐蔽工程检查

5,3,2承 包入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工程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12小时以书面

形式通知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验收的内容、时间、地点,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单 (最好是印制的表格 )

由双方签证。验收合格,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双方商订时限内修改后按上述

循序重新验收。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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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 1安全文明施工

6。 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按现行标准规范和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规

定执行 。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奖项的约定 :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承包人应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承

包人应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 ,防止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事故,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生活设

旆及旆工场应白费配备消防设各,防止火灾发牛。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承包人应在进场后 5日 内编制报发包人审批   。

6。 1.5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严格执行现行 《大气污染防治法》 (主席令第十六号 )、  《广西

壮族 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管理细则》 (桂建质 [2015]16号 )的有关规定,必须与合法

运输企业签订运输合同使用符合密闭规定的合法车辆进行散体物料 (建筑渣土、垃圾、砂石等)的运

输,同时与辖区卫生防疫、环卫管理部门或有合法资质资格的企业签订病媒生物消杀协议、生活垃圾

清运协议、在线远程监控扬尘监测协议,采取道路硬化、裸土覆盖、洗车出门、保洁路 口、在线监测、

抑尘喷淋等有效措施,确保建设工程各项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及其费用在工地一线按标准落实到

位。

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本合同价款己包含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费元,使用要求:专款专用。具体按桂建质 【⒛ 15】 16号文 《广西壮族 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

旆下费伸用管胛细贝丨丨》狎姗宁》耍求执行。

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

(1)本合同价款己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 431⒅。82元 。

(2)使用要求:专款专用。具体按 《广西壮族白治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管理细则》(桂

建质 (2015)16号 )和 相关规定执行。

(3)支付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 14日 内,预付全部安全文明施工费。

6.3环境保护

因施工需要 ,经发包人批准,由承包人办理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费

用由承包人负责。

经过城市道路的施工车辆 ,必须按交警、城管、运输等部门相关规定执行。由于施工车辆造成的

道路、环境等污染,其责任和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按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约定,竞

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无约定的按通用条款执行   。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7天 内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于收到之日起 7日 内

批复。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审核和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于收到之日

起 7日 内批复  。

7.3开工

7,3,l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  开工前 3日   。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开工前 3日  。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开工前 3日  。

7.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

出价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测量放线

7,4,1发 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开工前

3日 在工地现场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交验 (如有 )。

7。 5工期延误

7。 5.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7)因 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①重大图纸变更影响关健线路工序施工:②施工期

间如因停电、停水连续 8小时以上或一周内间歇性停水、停电累计 8小时 (含 8小时)影响正常施工

的。③政府指令性停工。④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地下障碍物、溶洞、岩石、文物或地下管线的。⑤因发

包人未能及时确认变更价格或发包人材料提供延误的。⑥非承包人的责任造成的工期延误其他情形 。

7.5.2因 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双方约定经监理工程师确认,工期相应顺延的情况: ①重大图纸变更影响关健线路工序施工:②

施工期间如因停电、停水连续 8小时以上或一周内间歇性停水、停电累计 8刁、时 (含 8刁、时)影响

正常施工的。③政府指令性停工。④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地下障碍物、溶洞、岩石、文物或地下管线的。

⑤因发包人未能及时确认变更价格或发包人材料提供延误的。⑥非承包人的责任造成的工期延误其他



情形。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非上述原因,承包人不能按合同约

定的时间竣工,承包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向发包人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违约金以签约合同价为基数 ,

按日万分之二标准计算,发包人直接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 误期时间从规定竣工日期起直到实际竣

工日期的天数 (扣除发包人批准顺延的工期 )。 发包人可从应向承包人支付的任何款项中扣除此项违

约金或,此违约金的支付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应完成工程的责任或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台
`刂
血苴凵型。

7。 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以有关部门发布的文告或文件为准   。

7。 7异常恶劣 的气候条件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D 6级以上地震 ;

(2) 10级 以上持续 1天的大风 :

(3)台 风及暴雨级以上持续 1天的大雨 ;

(4) 50年 以上未发生过,持续 2天的高温天气 ;

(5) 50年 以上未发生过,持续 2天的低温天气 :

(6) 50年 以上未发生过的洪水。

其余的按通用条款执行。

7~9提前竣丁

7.9.2提前竣工 (赶工)增加费的计算方法:   无     。

8.材料与设备

8.2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除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表 2D中 明确的材料、工程设

备外,由承包人负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运输、入场验收、保管、安装。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

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表 22)见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对发包人在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有
“
参照或相当于料品牌、级别

”
约定的材料或设备,承包人采购

时必须按类似于或优于所约定品牌、等级进行采购,施工期间该部分材料或设备如未超过竞争性磋商

采购文件约定的风险幅度的,结算时按成交单价支付,不得调整。

8.在 材料与工程设备 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清点后

签字确认,并 由承包人妥善保管,保管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并已含在合同价款中。因承包人原因发生丢

失毁损的,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8.6样 品

14



8,6。 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主要材料涉及品

种、款式、颜色等方面内容的,承包人应提交准备合格的材料样品送发包人选定。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人运入施工场

地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承包人用于本工程的主要机

械设备清单见合同附件6。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①承包人的临时用地 (含项目部驻地等)租用费 (含拆迁补偿 )、 临时用地的环保、恢复、临

时用地的青苗补偿及地面附着物拆除等费用均由承包人负责,以上费用在磋商报价中综合考虑。

②承包人负责合同实施期间其合同段内临时交通道路 (含场内外连接公共交通道路)和交通设施

的修建、维修、养护和交通管理工作,并承担一切费用 (如有)。

③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给发包人、监理工程师和其他合同段的承包人

使用,如共同使用的路基损坏严重,发包人或监理工程师将负责通知有关承包人共同出资修复,羞使

用频率相差悬殊,则按比例分摊。

8,8,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无      。

发包人提供的施⊥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  承包人承担,己

包含在合同价款茔__。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 2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承包人根据施工需要自行确定   。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 承包人根据施工需要 自行确定  。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承包人根据施工需要白行确定  。

9.4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承包人根据施工需要白行确定    。

9。 5检验费用

桩基础质量检测业务由发包人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费用从发包人的项目建设经费中

支出并直接支付给检测机构,不计入合同价款内。除桩基础检测以外的检验试验费用由承包人负责出

资检测以保证工程质量合格,在工程结算时作为增加费用纳入结算总价,检验试验费用最终以审计确

9。 试验与检验



认为准。

10.变更

10.l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 10,1款 并经发包人书面批准 。

10.3变更程序

10.3。 1政府及国有投资项目:

⑴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按各市政府或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属不可抗力 (自 然灾害、突发事件

等)造成变更的9按特事特办原则予以办理。

(2)建 设单位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单价变动,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其他相关

单位共同商定并签字确认。

(3)当合同规定的合同价款调整情况发生后,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发包人,或者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出调整报告,发包人可以根据有关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和调整的金额,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10.3,2非 国有投资项目:

10。 4变更估价

10.4,1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或清单漏项估价的约定:合同履行期间,由于设计变更或工程量清单缺项、漏项,新增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项目的,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单价,并调整合同价格: (D合同中已有相同子目的,

按合同该子目价格进行计算; (2)合同中只有类似子目的,参照该类似子目价格进行计算; (3)合

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子目的价格计算方法:有定额的套定额 (含土石方工程),其中材料价格按材料

进场当期信息价相应价格信息计算;材料信息价没有相应价格信息的按市场价计算;无定额可套的,

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综合价格;新增项目的单价必须经招标人审定。除以上情况之外出现工程量清

单错误的,不调整综合单价价格 。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以及经甲乙双方确定的单价计算调整    ˉ

合同价格。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收到合理化建议后 7天内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收到合理化建议后 7天内   。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 无。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详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价格及调整表》 (表

9△/g吃 )和 《专业工程暂估价表》 (表 9-3)。

10,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 种方式确定。

10,7,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 种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  无  。

10。 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无   。

11.价格调整

①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 ;

②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引起的调整 ;

③计日工引起的调整。

11.l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介 l ll0l内 :亻-’
Nl ⅡΙ场价恪浓动而训怍台ll价格 F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 / 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9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启、进行价格调整。

(1)允许调整的主要材料和设备、基期价格、风险系数、投标报价:详见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

和设备一览表》。关于基准价格的约定:按承包人投标清单价格。关于风险系数的约定:± 5%。

(2)主要材料和设备确认价 :

按施工期间 《防城港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加权平均计算,信息价没有的按通用条款规定确定。

(3)价差计算方法 :

①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载明的材料投标报价低于基准价格的:合 同履行期间      ^

材料和设备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9或材料和设备单价跌幅以投标报价为

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载明的材料和设备投标报价高于基准价格的:

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和设备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材料和设

备单价涨幅以投标报价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载明的材料和设备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合

同履行期间材料和 设备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第 3种方式:   无   。

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 1合同价格形式

本工程采用  固定综合单价   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确定9工程量按实际结算。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除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政策性

调整、本工程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约定的材料和设备价格变动风险以外的其他风

险因素。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①工程变更:按 10.4.1变更估价原则的约定调整。

②政策性调整:按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文件执行。

③材料价格风险:承包人承担 跚以内 (含 sO/0)的材料基期价格风险,发包人承担 s9b幅度以外的

材料基期价格风险。

④其它:      /     。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无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无       。

(3)其他价格方式:   /   。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本项目开工后,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 3O9b的工程预付款 ;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详见工程量清单。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每月25日 前。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1)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不能作为承包人按合同履行其责任依据,实际施工中发牛的工程

量增加或减少并不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责任,工程结算以完成的实际工程量为准。

⑿)除另有规定外,工程师应按照合同通过计量来核实确定已完成的工程量和价款,承包人应得

到该价款扣除质量保证金后的金额。当工程师要对己完工的工程量进行计量时,应适时地通知承包人

参加。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除工程变更外,原 图纸范围内的工程量不得按实计量。进度款按支付



分解表支付,按通用条款第 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量,但合同价款按照支付分解表

进行支付。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1付款周期

工程进度款的中期支付,按实际完成工程量对应的项目金额的 80%支付进度款:余下工程款等王狸

竣工验收合格后,可支付到完成工程量对应的项目金额的 90%:待结算报告完成后,工程款支付至结算

价的 97%(其中发包人预留结算价的 3%作 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待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无息退还)~卫~

12,4,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按发包人要求   。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承包人按工程形象进度向发包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时,承包人应配合发包人提供以下资料 :

① 《工程用款支付证书》:②工程量计量报表 (格式按发包方具体要求):③其他需要衤卜充说翌堕拉

料  。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后 7天内  。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进度付款申请单通过监理人审查后 7天 内 。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    进度款支付证书签发后   。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无

进度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无   。

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总价项目不采用支付分解表的方式计算,而

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甥 013)丿
¨
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24 小时。

13。 2竣工验收

13.2。 1竣工验收条件

(3)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 )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工程竣工资料 (含竣工图)和工程竣工报告等。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  陆份  。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5天。

13.2。 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按相关规定要求和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  。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无  。

13。 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 按通用合同 13,2,5款执行  。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无   。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逾期一天,承包人按合同总价日万分之二标准

支付违约金。

13。 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程试车内容:     无   。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   /  承担 ;

(2)无 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  /  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无     。

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  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后 10天 内 。

14.竣工结算

14.1竣工付款 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28日 内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

给发包人,并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

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合同、响应文件、工程量计算书、结算书、签证单、竣工图等发

包人要求的结算审核资料。



l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工程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发包人审查时间

1 5OO万元以下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⒛ 天
0
乙 500万元 2000万元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30天

3 ⒛00万元 5000万元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45天

4 5000万元以上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60天

因承包人提供的结算资料不完整而需要补充或承包人不按时对账耽误时间时,审查时间应相应顺

延。

结算审核约定 :

非国有投资项 目:

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 l4天 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验收合格资料及完整的

结算资料和报告,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调整内容,进行工程竣工

结算。

2、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之 日起 14天内进行审核,给予确认或者提

出初审意见。发包人逾期不予审定结算的视为发包人己同意上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

3、 若该工程项 目结算审减率超过 10%的 ,审核费用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各承担 50%,承包人同意由

其负担的审核费用从工程结算价款中扣除 :

4、 发包人初审竣工结算完毕之 日起 14天内,按审定后的结算价款 ,通知经办银行向承包人支付

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承包人应根据发包人的需要随时将竣工工程交付发包人。

国有投资项 目: (双方结合各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台的管理规定进行约定 )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  按本合同专用条款 12,4,l执行  。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解决   。

14.衽 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4份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按本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

14,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 按本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 按本合同专用条款 12,4,1执行 。

15。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   12个月,自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



15.3质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玉

15.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2)  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卫

(2)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郅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9待缺陷责任期满后返还 (无息);

(3)其他方式: 无 。

15,3.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2)  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

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

(3)其他扣留方式:/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无    。

15。 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按 《工程质量保修书》     。

工程质量保修书具体内容见合同附件 8。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接到发包人保修通知后 24小时内到达发包人

指定现场并按发包人的要求在 48刁 `时 内处理完毕,否则,每逾期 24小时,承包人按照合同总价的

万分之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修理

费用从质量保证金内扣除。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无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 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天 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无 。

(2)因 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无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



施的违约责任:   无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

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无  。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无  。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五。

(7)其他:   无    。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 28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

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 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无    。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2)条或第 16.2.1(3)条 内容完成的,承包人无条

件返工处理,修复至工程质量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并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返工,否则发包人      :

有权要求承包人按合同总价的 10%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发包人损失的,承包人继续补足。承

包人拒绝返工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2)承包人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6)条情形的,或经监理人检验认为修复质量不合格而      丨

承包人拒绝再进行修补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按照合同总价的 5%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修补费用的,承包人应按照修补费用金额补足。

(3)承包人有本专用合同条款 3.2,3.3条违约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相应条款约定向发包人支付      冂
,

违约金。承包人擅自更换专用合同条款 3.2和 3.3条所述的管理人员比例达 30%,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i

并要求承包人退还已收取的工程款。                                   :
(4)发包人有权从应付工程款和应退还的质量保证金中扣除上述违约金。                ’

`16.2.3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承包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开⊥通知的要求及时进场组织施工和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定的进度计

划有效地开展施工准备,造成工期延误达 15天的 :

(2)承包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5条规定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工程或工程的一部分分包出去的;

(ω 未经监理人批准,承包人私自将已按响应文件承诺进入工地的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临时工程

或材料撤离工地的 ;



(ω 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绝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 ,

造成工期延误达 15天的 ;

(5)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9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

无法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己停止履行合同的义务的;

(Gl合 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承包人无法按合同规定及响应文件的承诺进场经监理工程师认可的

全部人员和机械的。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

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双方另行商定 。

17.不可抗力

17。 1不可抗力 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1)6级 以上的地震 ;

(2)10级以上持续 1天的大风 ;

(3)暴 雨级以上持续 1天的大雨 ;

(4)50年以上未发生过,持续 2天的高温天气 ;

(5)50年以上未发生过,持续 2天的低温天气 ;

(ω 50年 以上未发生过的洪水 ;

上述几种形式,应 以实际造成灾害和影响施工为准。白然灾害的等级必须得到相关权威部门的书

面认定方可视为有效

17.4因不可抗力解 除合 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 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保险

18.l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无    。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承包人必须为施工现场从事施工的所有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办理工伤保险,

并支付保险费。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承包人自行考虑  。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⒛。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否  。

⒛,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

⒛。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

(1)提请 防城港市 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

有约束力。

(2)向   工程项目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

21.补充条款

21。 1凡进入本工程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相应工作证件,否则不准进入,禁止使用童工。

附件

、   附件 1: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附件 ⒉ 支付担保格式

附件 3: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4: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5:履约担保格式

附件 6:承包人用于本工程施工的机械设备表

附件 7:预付款担保格式

附件 8:工程质量保修书

附件 9:暂估价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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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岗位 姓名 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承担完工工程情

况

证 书 名

称
级别 证 号 专业

项 目

数

主 要 项

目

名称

项 目经

理 吕楠 工 程

丿币

二 级 建

造

师证

二级

桂

245222300

733、 桂 建

安

B(2023)00

03847

政

用

程

市

公

工

/ /

技术负

责人

韦强 工 程

丿币

职称证 中级 GX2202101

3854

政

用

程

`
币

八
Α
工

/ /

施工员 黄 焕

宇

理

程

助

工

师

施 工 员

上

岗证

初级 45209茌510

112819

筑

程

术

建

工

技

/ /

质量员 候 东

妹

理

程

助

工

师

质 量 员

上

岗证

初级 452094510

904083

政

程

术

市

工

技

/ /

安全员 陆颖

理

程

助

工

师

员

 
安

产

全

 
证
、
生

核

证

安

上

岗

全

考

C

初级

452102023

100207、  桂

建安

C3(2021)0

007721

建

给水

刊卜

工程

筑

水

/ /

材料员 丶工张

早

工 程

丿币

材 料 员

上

岗证

中级

045201110

002000000

4

水

水电

建

工程

不刂

筑

/ /



附件 3: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 (全称):上思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

承包人 (全称):广 西丰信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经协商一致就 上思县 2陇4年公正乡彩林村水库美丽

移民村项目 (工程全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

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以 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 ,

双方约定如下:。

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

如下 :

l。 桥梁工程为年 (建议桥梁隧道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

合理使用年限);

2.道路工程为⒉年 (建议路基、路面、桥面为 2年 );

3.排水 (雨水)工程为廴年 (建议道路工程中的排水工程为 3年 );

4.绿化工程为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2年 ;

5.地下防水工程为昱年 (建议为 5年 );

6.其他附属工程为⒉年 ;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本项目保修期 1年 )。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12 个月 (最长不超过 24个月),缺陷责

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

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遍之日起 15 天 (按 合同约定期限),发包人应退

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 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



日起  7 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

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修理费用从质量保证金内扣除。

2.发 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 当立即

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 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

安全防范措施,并 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

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 ,

作为施工合同附件9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发包人 (公章 ) 承包人 (公章):广 西丰信达建

I∷ 设工程有限公亘

地 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江州区建设路 8号 (中 国人民银

行崇左市中心支行)职工之家

地 址 :

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  话 : 0771-7945267

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 话 :

开户银行 :

账 号 :

邮政编码 :

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崇左东源名城支行

贝长  号: 20073301040005542

邮政编码 :

丶

∴

△

'

鞫

法定代表人 (签字):祷
'绋

hxae1dc45da0bb4a86b0dda844a127e585



成交逦知书

: FCZC302c, C2-⒓ 10ll5t-C;WZB

采购人 ⊥思县变态移民炭聪屮心

成交供应商 广 囟丰亻讠圭-卩 F设
=程

奋I公 诃

采购代理

杌构
广西臧灾招标代瑷有限公司

0目
名忤 L'i夂 0‘)21△ 个茁乡〃△村未璋夫两f弘 篾J寸 顼凵

工程地址 =思
县公置乡形‖村灶圯、寺交、叫蚤:、 百

^、

百馆、牛从、

肥伞屯

跎工范胃

I甘:设 内容:艰 化道路、硬亿娩坪、晒场、排水沟、暗埕樟未

管、大阳能硌灯、拐池、贫身器书、拦杆等:具体详见砘置

田纸及置程步活萼。

项 E经瑗
拓

d
口
〓 执立证书售虑 搓 扭 s2223007?3

戊交圭萎

妾件

戍 :灾 iⅡ 1s4∷75258〈 丿讠〉

↓期 180旧历 天

质 于 运列匡农施J犭tl铰 刀∫r汔 舍播讶准

务 注

戊咬供应尚于冰 《戊支通知书》发出史Ξ起 25日 内t按眨艿

嬲 羰
咖蝴螂咖仙

采购代蠖秽⑺
Ⅱ逋雳秦

吐  1≌虫      
日期: ￡⒃5每 6月 z3日

町。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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